
1.1.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声明函

致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六五 0 一台

我司（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） 就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

电视局六五 0 一台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项目（二期）所提供产品，

依据相关政策法规郑重声明其符合本国产品标准、承诺内容真实合规

并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文书。

投标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 2026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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